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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型人才培养视角下的高职法学专业教学探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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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　要]在现代社会飞速发展背景下，社会对专业型、应用型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，所以在高职院校发展推进期间，为顺

应社会发展需求，更需要加强对法学类专业人才的培养。现有研究可知，在高校法学专业不断发展基础上，社会法学人才的培

养与实际需求呈现明显脱节情况，不利于法学专业人才的顺利发展。所以怎样对法学应用型人才进行培养，使之成为适应社会

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也成为了当前研究的重点内容。基于此，下文将详细分析应用型人才培养视角下高职院校法学专业的相关

教学问题，希望对人才培养与发展提供有效指导与帮助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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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国法制建设工作全面优化基础上，法律与社会生产

生活的联系越发紧密，因此在群众的法制意识显著提升背景

下，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。而高职院校肩负

着人才输送和培养的重要职责，所以高职院校更需要加强对

法律教学工作的关注。但是大部分高校仍保留着传统教学理

念和方法，致使部分院校在法学专业教学中仍表现出了教学

方法、实践策略等多种问题，对此更需要高职院校尽早解决

教学问题。

一、目前高职院校法学专业教学中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教学理念存在明显滞后性问题

高职院校教师在对学生开展教学指导过程中，为切实推

动学生专业能力优化发展，往往会在实践过程中对其进行能

力培养，并采用情境创设或角色互换等方式将实践内容融合

在课程教学中，意在通过此种方法帮助学生实现实践水平的

提升，并帮助学生在实践期间获取充足的工作经验[1]。此种

教学手段虽然能为学生的发展提供必要指导和帮助，但课堂

教学时长有限，如果在教育期间融合过多的实践教学，很可

能对教师的课程指导造成负面影响，不利于实践指导与理论

知识的融合。这一问题也说明高校在教学理念上仍然存在较

强的滞后性问题，所以为帮助教师更准确的开展理论教学指

导，高校就更需要加强对教育理念和方法的改革，从而在理

念更新与探索的过程中，推动法学专业人才的健康发展。

（二）专业设置与职业需求不符

一方面，高职院校在创设法学专业过程中，缺乏对学生

问题解决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。致使学生对应用型和

学术型知识的理解存在偏差，严重背离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

目标[2]。另一方面，课程设置存在明显不合理问题，高校在

法学专业课程设置中仍然以理论课程为主，虽然近年来已经

逐渐加强了对实践内容的融合，但对于学生知识体系的构建

缺乏关注，不利于学生职业能力的提升，出现了专业设置与

职业需求脱节问题。

（三）学生的课程参与度有限

随着近年来教育改革的推进与发展，虽然学生在课堂

中的主体地位已经得到了较大提升，但仍然有很多学生存在

课堂参与度不足的问题。比如大部分学生对于教师提问的方

法存在较强的排斥情绪，由于教师在指导学生参与问题研究

时，没有对问题与内容的关联性予以关注，所以严重制约了

教学工作的顺利推进[3]。这一问题的出现通常是因为教师教

学方法不够灵活所致，由于教学内容相对死板，因此教师在

教学期间很难激发学生的兴趣，整体上影响了课程参与度的

提升。

（四）实践工作的推进受到影响

首先，高职院校的实践途径较为单一。当前高职院校法

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仍然集中在律师事务所、法院等机构创设

的实践场所。但是在具体教学中，学生只能在这类机构中完

成见习，实践效果并不乐观。其次，实践教学的教育经费有

限。高职法学专业在实践课程开展中通常需要大量的资金成

本提供支持，但受到教学条件的影响，很多院校并不能根据

实际情况进行基金设置，这也使得很多实践活动的开展都受

到了强烈冲击[4]。最后，师资力量薄弱。法学专业实践教学

往往需要经验丰富教师提供专业教学与帮助，但当前大部分

教师长期从事课程教学，无法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实践指导，

所以在教学期间也无法为学生的法律实践提供专业帮助。

二、应用型人才培养视角下高职法学专业教学对策

（一）转变以往教学理念

专业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学指导期间，应始终以培养专

业法学人才为己任，积极转变以往理论教学方法，在探索和

创新过程中开展对学生的教学指导，全面加强对学生应用能

力的培养与优化，推动实践教学工作的发展。在此种教学方

式引导下，进一步带动法学专业学生的可持续发展。所以，

高职院校在对学生进行教学过程中，也要及时对课程内容进

行安排，适当调整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所占比重，合理增加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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践教学的课时时间[5]。在教学研究中可知，法学专业教学中

实践课程的开展对学生发展有着重要影响，所以高职院校在

对学生进行教学指导时更应该探索全新的实践教学途径。比

如安排学生在假期时间到相关法律单位进行实习，在有效参

与实践的基础上，帮助学生实现能力提升，确保学生的专业

水平与综合能力不断处于优化发展的趋势。

（二）优化传统教学方法

高职院校在教育过程中，应根据法学专业需求积极改

进原有教学方法，利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，有效实现对教学

方法的调整与优化，全面发挥现有教学方法的优势作用。一

方面，高职高职法学专业教师应充分加强素质教育的理解和

认知，在有效创设人文素质课程的基础上，利用课程教学法

或研究法等教育手段，提高学生对法律知识和社会现象的理

解程度[6]。另一方面，高职法学专业应有效应用信息技术手

段，在多媒体教学法远程教学等教学手段引导下开展课堂指

导，全面实现课堂教学实效性的提升。

（三）调整现有教学资源

首先，获取政府与企业的支持。高职院校在法学专业课

程中应充分获取政府的政策支持或资金支持，按照政府的政

策要求开展针对性的法律实践教学，向政府相关机构申请实

践教学资金。此外，高职法学专业应紧密联系相关企业，获

取企业的资金或资源支持，从而为实践教学的开展提供必要

基础。其次，推动教师队伍的建设。对于高职院校而言，积

极招聘专业的法律人才担任法律实践教师可以为本校法学专

业实践课程提供指导和帮助。同时，高职院校应组织法学专

业教师参与实训指导，通过对教师实践经验的丰富，全面提

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。最后，创设校内外实践平台。在高

校法学专业中构建相应实践平台期间，还要充分利用校内资

源完成对模拟法庭的构建，以此提升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。

此外，高职法学专业教师也要积极探索校外资源，根据学生

发展需求创设对应的校外实践平台，并在法律事务所或检察

院等专业机构创设实训基地，为学生的社会实践与发展奠定

良好专业基础。

（四）增设实务类专业课程

在法学专业教学中，教学计划的设置关乎整个教学的核

心基础，是法学专业教学的主体方向。所以只有保证教学计

划方向的准确，才能实现法学专业教育的顺利推进，最终获

取显著的教学效果[7]。换言之，在传承以往法学专业教学计

划优势的背景下，教师要合理压缩理论课程的教学时长，适

当增加实务类课程时间，优化实务类课程的课程占比。按照

现有教学情况而言，可以将理论与实践课程调整为7：3，当

教学效果得到显著提升后，调整为6：4。此外，可根据教学

特点增设民事案例分析、行政案例分析、仲裁事务等实务类

课程，在专业实务类课程的引导下，全面提升学生的专业素

质与能力水平。必要情况下还需要增设人文素养课程，加强

对学生职业教育工作的推进，通过调查走访或演讲辩论等形

式，帮助学生完成对基本能力的提升，从而在优化实习比重

的背景下丰富现有实习内容。

（五）加强对专项问题的设计研究

在高职法学专业教学中，有效创设专项问题研究模式通

常可以发挥出显著的教学优势，所以教师可以组织法学专业

学生针对某一法律问题进行执法或司法研究，组织专业的调

查和研究小组，以报告的形式完成对应用情况的研究，及时

总结学习经验和教训。此种教学活动的开展不仅能有效激发

学生的学习积极性，还能全面提高学生的问题分析能力，是

对法学专业应用型人才进行培养和优化的重要手段。

结束语

综上所述，高职院校法学教育中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已

经成为了当前法学教育的改革重点，所以，为切实满足社会

对法律人才的要求，高职院校更需要探索和创新现有教学方

法，根据学生法学专业需求与社会人才培养途径不断优化教

学手法，从而在提高学生实践操作水平的基础上，全面发挥

高职院校的应用型优势与特点，最终为社会发展提供专业的

法学人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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